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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司法考试大纲：刑事诉讼法 

  ➽第一章 刑事诉讼法概述 

  基本要求： 

  了解：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法的概念，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渊源，刑事诉讼法的制定目的与任务。 

  理解：刑事诉讼法与刑法的关系，刑事诉讼法与法治国家，刑事诉讼的若干基本理念和基本范畴。 

  熟悉并能够运用：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 

  考试内容： 

  第一节 刑事诉讼法的概念 

  狭义与广义的刑事诉讼法 刑事诉讼法的渊源 刑事诉讼法与刑法的关系 刑事诉讼与法治国家 

  第二节 刑事诉讼法的制定目的与任务 

  刑事诉讼法的任务 

  第三节 刑事诉讼的基本理念 

  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 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 诉讼效率 

  第四节 刑事诉讼的基本范畴 

  刑事诉讼目的 刑事诉讼价值 刑事诉讼主体 刑事诉讼职能 刑事诉讼构造 刑事诉讼阶段 

  ➽第二章 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 

  基本要求： 

  了解：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概念与特点。 

  理解：《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主要基本原则的含义、内容和基本要求。 

  熟悉并能够运用：《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法律解释对基本原则的规定，这些原则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内涵。 

  考试内容： 

  第一节 基本原则概述 

  基本原则的概念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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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由专门机关依法行使 

  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由专门机关依法行使原则的基本内容 

  第三节 严格遵守法律程序 

  严格遵守法律程序原则的基苯内容。 

  第四节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慕本内容： 

  第五节 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的基本内容 

  第六节 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的基本内容 

  第七节 各民族公民有权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 

  各民族公民有权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原则的基本内容 

  第八节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原则的基本含义 

  第九节 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 

  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原则的基本内容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体现这一原则的规定 

  第十节 保障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 

  保障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原则的棊本内容 

  第十一节 具有法定情形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法律规定的六种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及处理 

  第十二节 追究外国人刑事责任适用我国刑事诉讼法 

  追究外国人刑事责任适用我国刑事诉讼法原则的基本内容 

  ➽第三章 刑事诉讼中的专门机关和诉讼参与人 

  基本要求： 

  了解：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刑事诉讼中的职权与组织体系以及各种诉讼参与人的概念。 

  理解：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的性质以及各种诉讼参与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及诉讼权利。 

  熟悉并能够运用：《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法律解释对专门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职权以及主要诉讼参与人在刑事诉讼中的诉讼权

利的规定。 

  考试内容： 



  第一节 刑事诉公中的专门机关 

  公安机关的性质、组织体系、职权 国家安全机关、军队保卫部门、监狱在刑事诉讼中的职权人民检察院的性质、组织体系、职

权 人民法院的性质、组织体系、职权 

  第二节 诉讼参与人 

  诉讼参与人的概念、分类 当事人的概念、条件、范围、诉讼权利 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概念、范围 被害人的概念、特点、诉讼权

利、诉讼义务 自诉人的概念、特点、诉讼权利、诉讼义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概念、诉讼地位、诉讼权利、诉讼义务 附带民事

诉讼当事人的概念、诉讼权利、诉讼义务 法律对单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单位被害人的特别规定 法定代理人的概念、范围、职

责、诉讼权利 诉讼代理人的概念、权限 刑事代理与辩护的区别 辩护人的概念、诉讼地位、责任 证人的概念、特点、条件、不能作

证人的情况、证人的诉讼权利与义务 鉴定人的概念、特点、条件、诉讼权利、诉讼义务 翻译人员的概念、条件、诉讼权利、诉讼义

务 

  ➽第四章 管 辖 

  基本要求： 

  了解：管辖、立案管辖、审判管辖的概念。 

  理解：划分立案管辖、审判管辖的根据和原则。 

  熟悉并能够运用：《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法律解释对立案管辖、级别管辖、地区管辖、移送管辖、指定管辖、专门管辖和特殊

情况管辖的规定。 

  考试内容： 

  第一节 立案管辖 

  立案管辖的概念 立案管辖的划分依据 公安机关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 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的案件 监狱和军队保卫部门立案侦

查的案件 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 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管辖权竞合的处理 

  第二节 审判管辖 

  级别管辖 地区管辖 专门管辖 移送管辖 指定管辖 

  第三节 特殊情况的管辖 

  几种特殊情况的管辖 

  ➽第五章 回避 

  基本要求： 

  了解：回避的概念和意义、回避的种类。 

  理解：回避的适用人员、回避的理由、回避的决定机关或人员。 

  熟悉并能够运用：《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法律解释对回避的规定。 

  考试内容： 

  第一节 回避的理由、种类与适用人员 

  回避的理由 回避的种类 回避的适用人员 



  第二节 回避的程序 

  回避的期间 回避的申请、审査与决定 回避决定的复议 

  ➽第六章 辩护与代理 

  基本要求： 

  了解：辩护、辩护权、辩护制度、自行辩护、法律援助辩护、委托辩护、拒绝辩护、法律援助制度、刑事代理制度的概念。 

  理解：辩护制度的意义，辩护人的范围，辩护的种类，辩护人的诉讼地位，辩护人的权利，辩护人的义务，刑事代理的种类。 

  熟悉并能够运用：《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法律解释对辩护与代理的规定，辩护词的基本格式与写法。 

  考试内容： 

  第一节 辩护制度概述 

  辩护 辩护权 辩护制度 辩护制度的意义 

  第二节 我国辩护制度的基本内容 

  辩护的种类 自行辩护的概念 委托辩护的概念 委托辩护人的时间 法律援助辩护的概念、种类、适用阶段及适用情形 辩护人的

范围 辩护人的人数 辩护人的诉讼地位 辩护人的责任 辩护人的权利（阅卷权 会见通信权 调查取证权 提出意见权 申诉控告权 人

身保障权） 辩护人的义务 拒绝辩护 辩护词的基本格式与写法 

  第三节 法律援助制度 

  （参见司法制度和法律职业道德第四章第七节） 

  第四节 刑事代理 

  刑事代理的含义 公诉案件被害人的代理 自诉案件的代理 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的代理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

所得没收程序中的代理 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中的代理 诉讼代理人的范围 诉讼代理人的责任 诉讼代理人的

权利 代理词的基本格式与写法 

  ➽第七章 刑事证据 

  基本要求： 

  了解：刑事证据、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被害人陈述、鉴定意见、勘验、检查、辨认、侦

查实验等笔录、视听资料、电子数据及实物证据、言词证据、原始证据、传来证据、有罪证据、无罪证据、直接证据、间接证据、证

明对象、证明责任、证明标准等概念。 

  理解：刑事诉讼证据的基本属性和意义，证据裁判原则，自由心证原则，各种证据的特点和相互间的区别，理论上对证据分类的

依据及间接证据的特点和运用，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严禁刑讯逼供原则的要求和意义，刑事证据规则的基本内容。 

  熟悉并能够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共犯口供的适用，证人的保护制度，间接证据、传来证据、言词证据等运用规则，证明责

任原理及我国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审查判断证据的任务、标准和对各种证据的审查判断。 

  考试内容： 

  第一节 刑事证据的概念和基本属性 

  刑事证据的概念 刑事证据的基本属性 刑事证据制度的基本原则 



  第二节 刑事证据的种类 

  证据的法定形式 物证的概念、特点、收集程序 书证的概念、特点、与物证的区别联系及收集程序 证人证言的概念、特点、收

集程序 证人的资格及证人保护 被害人陈述的概念、特点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的概念、特点、审査判断 共犯口供的适

用 鉴定意见的概念、特点与运用 勘验、检査、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的概念 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的概念与特点 证据的收集、审查

判断和运用 

  第三节 刑事证据的分类 

  刑事证据分类的概念 原始证据与传来证据的划分标准与运用 有罪证据与无罪证据的划分标准与运用 言词证据与实物证据的划

分标准与运用 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划分标准 运用间接证据定案的规则 

  第四节 刑事证据规则 

  刑事证据规则的概念、意义及分类 关联性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自白任意规则 传闻证据规则 意见证据规则 补强证据规则 

最佳证据规则 

  第五节 刑事诉讼证明 

  刑事诉讼证明的概念 证明对象的概念、内容 证明责任的含义 证明责任的分担 证明标准的概念、内容 

  ➽第八章 强制措施 

  基本要求： 

  了解：强制措施的概念与特点，公民的扭送。 

  理解：、适用强制措施的原则和应当考虑的因素，拘留与行政拘留、司法拘留 

  的区别，五种强制措施的适用对象或者条件、适用机关、审批程序和执行程序。 

  熟悉并能够运用：《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法律解释对强制措施的规定。 

  考试内容： 

  第一节 强制措施概述 

  刑事强制措施的概念与特点 适用强制措施的原则和应当考虑的因素 公民的扭送 

  第二节 拘传 

  拘传的概念和特点：拘传和传唤的区别。拘传的适用对象、主体与程序 

  第三节 取保候审 

  取保候审的概念 取保候审的适用对象 保证人保证与保证金 保证取保候审的决定、申请、执行、解除与期限 被取保候审人的义

务及违反义务的处理 

  第四节 监视居住 

  监视居住的概念 监视居住的适用对象 住处监视居住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监视居住的决定、执行、解除与期限 执行指定居所监

视居住的特殊规定 被监视居住人的义务以及违反义务的处理 

  第五节 拘留 

  刑事拘留的概念 刑事拘留与行政拘留、司法拘留的区别 刑事拘留的适用情形 拘留的决定、执行和期限 



  第六节 逮捕 

  逮捕的概念 逮捕的适用情形 不予逮捕的情形 逮捕的权限 逮捕的批准和决定程序 逮捕的执行程序 羁押必要性审查 逮捕的变

更、撤销或解除 

  ➽第九章 附带民事诉讼 

  基本要求： 

  了解：附带民事诉讼的概念。 

  理解：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与成立条件、当事人资格、提起和审判程序、刑事部分与民事部分的关系。 

  熟悉并能够运用：《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法律解释对附带民事诉讼的规定。 

  考试内容： 

  第一节 附带民事诉讼概述 

  附带民事诉讼的概念 附带民事诉讼的成立条件(包括附带民事诉讼的成立前提、损失的物质性，以及物质损失同被告人行为之间

的因果关系) 

  第二节 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和被告人的概念 司法解释中有关附带民事诉讼的请求权人和负有赔偿责任的人的特殊规定 

  第三节 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 

  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期间与方式 附带民事诉讼的起诉条件 附带民事诉讼起诉状的格式与内容 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财产保全和先

予执行 

  第四节 附带民事诉讼的审判 

  附带民事诉讼的审判组织、受理和准备程序 附带民事诉讼调解与审判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书的内容与格式 

  ➽第十章 期间、送达 

  基本要求： 

  理解：法定期间的规定、期间的计算、期间的恢复以及送达的种类。 

  熟悉并能够运用：《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法律解释对期间和送达的规定。 

  考试内容： 

  第一节 期间 

  期间和期日的区别 法定期间的种类和内容 期间的计算单位和方法 特殊情形下期间的计算期间的重新计算 期间的恢复 

  第二节 送达 

  送达的种类 送达回证 

  ➽第十一章 立案 



  基本要求： 

  了解：立案的概念、特征，立案监督的概念。 

  理解：立案的材料来源，立案的条件，立案的程序，立案监督制度。 

  熟悉并能够运用：《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法律解释对立案程序的规定。 

  ➽第十二章 侦查 

  基本要求： 

  了解：侦查、侦查权、侦查程序的概念，各种侦查行为的概念，侦查终结的概念，补充侦査的概念，侦查监督的概念。 

  理解：侦査的任务，侦査工作的原则'侦查的司法控制，各种侦查行为的法定程序，侦查终结的条件和处理程序，人民检察院对

直接受理案件的侦查程序，补充侦查的种类，对违法侦査行为的申诉、控告程序，侦查监督的程序。 

  熟悉并能够运用：《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法律解释对侦査程序的规定。 

  考试内容： 

  第一节 概述 

  侦查、侦查权、侦查程序的概念 侦查的任务 侦査工作的原则 侦查的司法控制 

  第二节 侦查行为 

  讯问犯罪嫌疑人（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程序） 询问证人、被害人（询问证人的程序和方式 询问被害人的程序） 勘验、检查（勘

验、检查的概念 勘验、检查的种类和程序） 搜査（搜查的概念 搜查的程序和要求） 査封、扣押物证、书证（查封、扣押物证、书

证的概念 查封、扣押物证、书证的程序和要求） 鉴定（鉴定的概念 鉴定的程序和要求） 辨认（辨认的概念 辨认的程序） 技术侦

查（技术侦查的概念 技术侦查的程序和要求） 通缉（通缉的概念 通缉的程序和要求） 

  第三节 侦查终结 

  侦查终结的概念 侦査终结的条件和处理（侦查终结的条件 侦查终结的处理） 侦查羁押期限 

  第四节 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案件的侦查 

  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査权限 侦査终结后的处理 

  第五节 补充侦查 

  补充侦査的概念 补充侦查的种类（审查批捕阶段的补充侦查 审查起诉阶段的补充侦查的形式、次数 法庭审理阶段的补充侦查

的形式、次数） 

  第六节 对违法侦查行为的申诉、控告 

  申诉、控告的范围 申诉、控告的受理及处理 

  第七节 侦查监督 

  侦查监督的概念 侦查监督的范围 侦查监督的途径和措施 

  ➽第十三章 起 诉 

  基本要求： 



  了解：起诉、审查起诉、提起公诉、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及出庭支持公诉、提起自诉等概念。 

  理解：刑事公诉的一般理论，提起公诉的任务和意义，审查起诉的内容、程序，提起自诉的程序特点。 

  熟悉并能够运用：审查起诉的步骤和方法，提起公诉、不起诉的条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起诉书的制作，自诉状的制作。 

  考试内容： 

  第一节 起诉的概念和意义 

  起诉的概念(刑事起诉概念 公诉与自诉的概念) 起诉的意义 刑事公诉的一般理论 以公诉为主、自诉为辅的犯罪追诉机制 

  第二节 提起公诉的程序 

  审查起诉（移送审查起诉案件的受理 审查起诉的内容 审查起诉的步骤和方法 审查起诉的期限） 提起公诉（提起公诉的条件 

起诉书的制作和移送 适用简易程序案件的移送） 不起诉（不起诉的概念 不起诉的种类 不起诉的程序 对被害人、被不起诉人的申

诉进行复查 不起诉决定书的制作与宣布）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第三节 提起自诉的程序 

  提起自诉的条件 提起自诉的程序 自诉状的内容和格式 

  ➽第十四章 刑事审判概述 

  基本要求： 

  了解：刑事审判的概念，各种刑事审判模式的概念和特征，刑事审判各项原则的概念，审判组织的概念。 

  理解：刑事审判的特征、任务和意义，我国刑事审判模式的改革，各项审判原则的内容，两审终审制，审判组织的组成和运行。 

  熟悉并能够运用：刑事审判相关原理。 

  考试内容： 

  第一节 刑事审判的概念和任务 

  刑事审判的特征 刑事审判的任务 刑事审判的意义 

  微信关注学法网，微信号：xuefa5 为您免费推送最有价值的司考信息！ 

  第二节 刑事审判的模式 

  当事人主义审判模式(概念和特征) 职权主义审判模式(概念和特征) 混合式审判模式 我国刑事审判模式(1979年模式的特点 

1996年模式的特点) 

  第三节 刑事审判的原则 

  审判公开原则(概念 例外 意义 基本要求) 直接言词原则(含义 意义 适用) 辩论原则(含义 意义 适用) 集中审理原则(含义 意

义 适用) 

  第四节 审级制度 

  审级制度的概念 两审终审制 

  第五节 审判组织 



  审判组织的种类 独任庭 合议庭（合议庭的组成方式 组成原则 活动原则） 审判长选任制人民陪审制 审判委员会（概念 性质 

组织 任务 讨论决定案件的范围） 

  ➽第十五章 第一审程序 

  基本要求： 

  了解：第一审程序的概念，第一审程序的分类，公诉案件庭前审查的概念，反诉的概念，简易程序的概念。 

  理解：公诉案件第一审程序的内容，自诉案件第一审程序的特点，简易程序的内容，判决、裁定、决定的区别。 

  熟悉并能够运用：《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法律解释对第一审程序的规定，判决、裁定、决定的制作。 

  考试内容： 

  第一节 第一审程序概述 

  第一审程序的概念 第一审程序的分类 

  第二节 公诉案件第一审程序 

  公诉案件庭前审查（审查的内容和方法 审查后的处理审 查的期限） 开庭审判前的准备（开庭前准备工作的内容、程序） 法庭

审判[开庭的程序 法庭调査的程序（量刑事实 强制证人出庭程序 鉴定人出庭） 法庭辩论的程序（量刑辩论 公诉词与辩护词的制

作） 被告人最后陈述 评议和宣判 人民法院对不同案件的裁判（量刑理由）] 单位犯罪案件的审理程序 拒绝辩护 法庭秩序（对违

反法庭秩 序的处理及程序） 法庭审判笔录 延期审理（情形 程序） 中止审理 （情形 与延期审理的区别 ）终止审理（情形 与中

止审理的区别） 第一审程序的期限 人民检察院对审判活动的监督 

  第三节 自诉案件第一审程序 

  自诉案件第一审程序 自诉案件第一审程序的特点（反诉的条件及其与自诉的关系） 

  第四节 简易程序 

  我国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特点 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适用范围 不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 简易审判程序的特点（审判组织形式

的简化 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庭 简化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程序 简易程序在必要时得变更为普通程序 审理期限） 简易程序的决定 

适用和审判程序 

  第五节 判决、裁定和决定 

  判决（概念 特点 判决书的制作要求和内容） 裁定（概念 适用 裁定的情形 与判决的区别 裁定书的格式与内容） 决定（与判

决、裁定的区别） 

  ➽第十六章 第二审程序 

  基本要求： 

  了解：第二审程序的概念，上诉与抗诉的概念，全面审查原则、上诉不加刑原则的概念。 

  理解：上诉、抗诉的主体范围、理由、期限，全面审查原则、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内容，第二审程序的审理方式、程序和审理后的

处理，二审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和自诉案件的处理，对查封、扣押、冻结在案财物的处理程序，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核准程

序。 

  熟悉并能够运用：《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法律解释对第二审程序的规定，上诉状、抗诉书的制作。 

  考试内容： 



  第一节 第二审程序的概念 

  第二审程序的概念 

  第二节 第二审程序的提起 

  上诉和抗诉的概念（提起第二审程序的两种机制 上诉的概念 抗诉的概念） 上诉、抗诉的主体（上诉的主体 抗诉的主体） 上

诉、 抗诉的理由（上诉的理由 抗诉的理由） 上诉、抗诉的期限（上诉的期限 抗诉的期限） 上诉、抗诉的方式和程序（上诉的方

式与程序 抗诉的方式与程序） 上诉状、抗诉书的内容与制作 

  第三节 第二审程序的审判 

  第二审程序的审判原则（全面审查原则及内容 上诉不加刑原则及内容） 第二审程序的审理（开庭审理的方式和程序 不开庭审

理的方式和程序） 对上诉、抗诉案件审理后的处理（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改判 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发回重审的

次数） 对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处理 对自诉案件的处理 委托宣判 第二审程序的审理期限 

  第四节 查封、扣押、冻结财物及其处理 

  査封、扣押、冻结财物及其处理违法处理 查封、扣押、冻结财物的法律责任 

  第五节 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核准程序 

  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核准程序（不同情形的报请复核程序 最高人民法院复核后的处理） 

  ➽第十七章 死刑复核程序 

  基本要求： 

  了解：死刑复核程序的概念和特点。 

  理解：死刑立即执行的核准权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核准权，报请复核的要求，复核后的处理方式。 

  熟悉并能够运用：《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法律解释对死刑复核程序的规定。 

  考试内容： 

  第一节 死刑复核程序概述 

  死刑复核程序的概念 死刑复核程序的特点 

  第二节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案件的复核程序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案件的核准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案件报请复核的材料及要

求(“一案一核”和“层层复核”制度)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案件的复核程序(讯问被告人 审查核实案卷材料 听取辩护律师意见 最高

人民检察院提出意见 制作复核审理报告 复核结果通报最高人民检察院) 复核后的处理 

  第三节 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案件的复核程序 

  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案件的核准权 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案件的审判组织 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案件的具体复核程序及复核

后的处理方式 

  ➽第十八章 审判监督程序 

  基本要求： 

  了解：审判监督程序的概念，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材料来源，申诉的概念。 



  理解：审判监督程序的特点，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主体范围，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理由和方式，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对案件的重新

审判程序。 

  熟悉并能够运用：《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法律解释对审判监督程序的规定。 

  考试内容： 

  第一节 审判监督程序的概念和特点 

  审判监督程序的概念 审判监督程序的特点 

  第二节 审判监督程序的提起 

  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材料来源（申诉与上诉的区别 申诉的期限 申诉的提出、受理及审查处理）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主体（各级

人民法院院长和审判委员会 最高人民法院和上级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上级人民检察院） 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理由（认定事

实上的错误 适用法律上的错误） 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方式（决定再审 指令再审 决定提审 提出抗诉） 

  第三节 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对案件的重新审判 

  再审立案 重新审判的程序（再审 提审 开庭审理的情形 不开庭审理的情形 不得加重刑罚的情形 开庭前的工作 强制措施与中

止执行 审理程序 中止审理与终止审理） 重新审判后的处理 重新审判的期限 

  ➽第十九章 执行 

  基本要求： 

  了解：执行程序的概念。 

  理解：执行的依据，执行机关，各种判决、裁定的执行程序，执行的变更程序，对新罪和申诉的处理程序，人民检察院对执行的

监督程序。 

  熟悉并能够运用：《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法律解释对执行程序的规定。 

  考试内容： 

  第一节 执行概述 

  执行的依据(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 执行机关(人民法院 监狱 公安机关 社区矫正机构) 

  第二节 各种判决、裁定的执行程序 

  死刑立即执行判决的执行(执行死刑命令的签发 执行死刑的机关和期限 执行死刑的场所和方法 执行死刑的具体程序 执行死刑

后的处理)、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和拘役判决的执行(执行机关 执行程序) 管制、有期徒刑缓刑、拘役缓刑判决

的执行(执行机关及交付执行对缓刑罪犯的考察与处理) 剥夺政治权利判决的执行(执行机关 执行程序) 罚金、没收财产判决的执行

(执行机关 执行程序) 无罪和免除刑罚判决的执行(执行机关 执行程序 一审判决被告人无罪、免除刑事处罚的执行) 

  第三节 执行的变更程序 

  死刑执行的变更(停止执行死刑 暂停执行死刑 判决“可能有错误”的情形 停止执行死刑程序的启动 停止执行死刑后的审查、

处理) 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变更(死缓减为无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 对死缓犯执行死刑) 暂予监外执行(暂予监外执行的概念 暂予监外

执行的适用对象、适用情形 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程序) 减刑、假释(减刑、假释的程序 适用特殊情况假释的核准程序) 

  第四节 对新罪和申诉的处理 

  对新罪、漏罪的处理 发现错判和对申诉的处理 



  第五节 人民检察院对执行的监督 

  对执行死刑的监督 对暂予监外执行的监督 对减刑、假释的监督 对执行刑罚活动的监督 

  ➽第二十章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 

  基本要求： 

  了解：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法律依据。 

  理解：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特有原则和特点。 

  熟悉并能够运用：《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法律解释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合适成年人在

场制度、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以及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考试内容： 

  第一节 概述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法律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

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 公安部的有关规定） 

  第二节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特有原则 

  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分案处理原则 不公开审理原则 及时原则 和缓原则 

  第三节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特点 

  必须查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准确出生日期 由专门机构或专职人员承办 诉讼工作的全面性和细致性（社会调查报告制度）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特别的诉讼权利（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严格限制强制措施的适用 区别对待的

起诉政策（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相对和缓的办案方式 

  ➽第二十一章 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 

  基本要求： 

  了解：刑事和解的概念。 

  理解：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刑事和解适用案件范围。 

  熟悉并能够运用：刑事和解的程序规则。 

  考试内容： 

  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 刑事和解适用案件范围 刑事和解的程序规则 

  ➽第二十二章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 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 

  基本要求： 

  了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的概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

序的法律依据。 

  理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的基本特点。 



  熟悉并能够运用：《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法律解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的规定。 

  考试内容： 

  第一节 概述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的法律依据 

  第二节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的适用条件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

的没收对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的启动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

序的管辖及公告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的裁判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

收程序的上诉、抗诉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的终止 救济措施 

  ➽第二十三章 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 

  基本要求： 

  了解：强制医疗程序的概念、意义。 

  理解：强制医疗程序的特征。 

  熟悉并能够运用：《刑事诉讼法》关于强制医疗程序的规定。 

  考试内容： 

  强制医疗程序的适用条件 强制医疗的启动和决定程序 强制医疗的救济程序 

  ➽第二十四章 涉外刑事诉讼程序与司法协助制度 

  基本要求： 

  了解：涉外刑事诉讼程序的概念，刑事司法协助的概念。 

  理解：涉外刑事诉讼程序所适用的案件范围，涉外刑事诉讼所适用的法律，涉外刑事诉讼程序的特有原则，刑事司法协助的法律

依据，刑事司法协助的主体。 

  熟悉并能够运用：《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法律解释对涉外刑事诉讼程序与司法协助制度的规定。 

  考试内容： 

  第一节 涉外刑事诉讼程序 

  涉外刑事诉讼程序所适用的案件范围 涉外刑事诉讼所适用的法律 涉外刑事诉讼的特有原则（涉外刑事诉讼原则与刑事诉讼基本

原则的关系 适用中国刑事法律和信守国际条约相结合的原则 外国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中国法律规定的诉讼权利并承担诉讼义

务的原则 使用中国通用的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原则 外国籍当事人委托中国律师辩护或代理的原则） 

  第二节 刑事司法协助 

  刑事司法协助的法律依据 刑事司法协助的主体 

  ➽附录：法律法规目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

的规定 

  （2012年12月26日发布 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 

  （2012年11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59次会议通过2012年12月20日公布 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法释〔2012〕21号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 

  （1997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八届检察委员会第69次会议通过1998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届检察委员会第21次会

议第一次修订 2012年10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80次会议第二次修订）高检发释字〔2012〕2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上下级人民法院审判业务关系的若干意见 

  （2010年12月28日）法发〔2010〕61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 

  （2005年2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自2005年10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范围的规定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届检察委员会第2次会议通过 1998年5月11曰 发布） 高检发释字〔1998〕1号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査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0年6月13日发布 自2010年7月1日起施行）法发〔2010〕20号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0年6月13日发布 自2010年7月1日起施行）法发〔2010〕20号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关于取保候审若干问题的规定 

  （1999年8月4日发布）公通字〔1999〕39号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审查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 

  （2010年10月1日）高检会〔2010〕6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 

  （2000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48次会议通过 2000年 12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告公布 自2000年12月19日起施

行）法释 [2000〕47 号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 

  （2010年7月2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发布 自2010年10月1日起 施行）高检会〔2010〕5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合议庭职责的若干规定 



  （2009年12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79次会议通过 2010年1月11日公布 自2010年2月1日起施行）法释〔2010〕1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 

  （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自2005年5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若干问题的规定 

  （2009年11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77次会议通过 2010年1月12日公布 自2010年1月14日起施行）法释〔2010〕2号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2010年9月13日发布 自2010年10月1日起施行）法发〔2010〕35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复核死刑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2007年1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14次会议通过 2007年2月27日公布 自2007年2月28日起施行）法释〔2007〕4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死刑缓期执行限制减刑案件审理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1年4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19次会议通过 2011年 4月25日公布 自2011年5月1日起施行）法释〔2011〕8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再审案件开庭审理程序的具体规定（试行） . 

  （2001年10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96次会议通过 2001年12月26日公布 自2002年1月1日起施行）法释〔2001〕31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的刑事抗诉案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1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18次会议通过 2011年 10月I4日公布 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法释〔2011〕23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 

  （2000年1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39次会议通过 2001年4月4日公布 自2001年4月12日起施行）法释〔2001〕9号 

  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 

  （2002年3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届检察委员会第105次会议通过 2006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68次

会议第 一次修订 2013年12月1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14 次会议第二次修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 

  （2013年10月9日） 法发〔2013〕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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